
区域独家经销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                    

住所地：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乙方：                    

住所地：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甲方作为本合同附件所列产品（以下简称“该产品”）中国独家总分装、销售商，与乙

方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以资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1、乙方为签订、履行本合同已对该产品及甲方与本合同有关的信息、资料进行了充分

调查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该产品的市场前景作出预测，且愿意承担本合

同约定的一切责任、风险。 

2、甲方于本合同有效期内在      地区（以下简称“本地区”）将只向乙方销售该产

品，而不向本地区任何第三人销售该产品。 

3、乙方获取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权利，应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甲方

支付初期货款人民币（大写）    元用于购买该产品    吨。乙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该初

期货款的，逾期    日本合同自动解除。 

4、乙方应于本合同有效期内每年向甲方购货总额不少于人民币（大写）    元。乙方

未能达到该购货总额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向乙方主张    元的违约金；乙方于合同有

效期内每年向甲方购货总额（大写）    元以上的，甲方将给予乙方    的返利。 

5、本地区该产品的售价由甲方统一确定。 



6、乙方向甲方购买该产品，应至少于计划表载明的到货日期提前    日向甲方报送计

划表。甲方应于收到计划表之日起     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复。甲方同意接受该计划的，

乙方应于收到答复之日起     日内，将该计划所欲购买该产品的全部价款预先支付给甲

方。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向乙方发售该计划所列产品，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

全额赔偿责任。 

乙方向甲方购进该产品的价格，应为乙方报送计划表时甲方认可的价格。 

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运费由     承担。 

7、乙方承诺其从甲方购进的该产品均在本地区销售，而不能超出该地域范围。乙方只

有经销权，没有任何分装和改动包装权。否则，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元且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但经甲方书面许可的除外。 

8、乙方为开拓该产品销售市场，应进行必要的广告、宣传。乙方确保每年用于广告宣

传的费用不少于人民币（大写）        元。广告宣传的具体形式应与甲方进行协商，并

征得甲方同意。 

9、乙方应尽力维护该产品的信誉。其就该产品向任何人所作承诺及说明均应实事求是，

以产品质量说明书、甲方认可的销售业绩表等相关资料所载内容为限，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否则，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 

10、乙方应将产品销售过程中所掌握的与该产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及时向甲方通报。并根

据甲方的要求提供详细资料。 

11、本合同所称“年度”，为合同签订之日与此后年度对应日之间的期间，本合同有效

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12、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13、本合同壹式肆份，自      时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代表（签章）： 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甲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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